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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8-186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1、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铁汉生态”、“乙方”）

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管深圳市分公司”、“甲方”）、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河区开发建设公司”）、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钟山区城投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水先生签订《债

权转让暨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将公司对大河区开发建设公司持有

的应收账款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1,208,678,121.84 元转让给东

方资管深圳市分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960,000,000元。 

重组期间为自重组起始日起 24 个月，由大河区开发建设公司向东方资管深圳市分

公司支付重组收益。 

2、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述债权转让

暨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甲方签署《保证协议》。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水先生分别为公司本次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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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证；钟山区城投公司以其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次事项提供抵押担保。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河经济开发区 

负责人：陈天兴 

成立日期：2000年 05月 09日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发、项目投资、项

目管理建设、项目代建和资产管理；土地一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及城市综合建

设开发；酒店经营管理；旅游资源开发；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种广告；经营

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 

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250,922,067.05  13,978,832,586.20 

负债总额   5,228,048,686.49  5,025,585,2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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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669,065,121.88  3,891,490,726.56  

流动负债总额  1,558,983,564.61  1,134,094,533.7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9,022,873,380.56  8,953,247,325.89 

 2018年 1-6月（未经审计） 2017 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1,957,470.07  1,588,725,125.91 

利润总额  69,506,610.18  192,892,018.80 

净利润  69,626,054.67  166,468,963.34 

大河区开发建设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 号南方证券大厦 A、B栋 18 楼 

负责人：陈勇强 

成立日期：2000-05-09 

主营业务：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在总公司的授权下开

展业务活动。 

东方资管深圳市分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担保事项说明 

1、担保范围： 

（1）债务人在重组协议项下应向甲方履行的所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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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务人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重组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而给甲方造成的全

部直接及间接损失；  

(3)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权利、或由于债务人违反重组协议、或由于乙方违反本

协议而导致甲方发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公证费、评估费、翻译费等。 

2、担保期限：重组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担保方式：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及参股 PPP 项目公司抚州市抚河流域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其它外部单位的担保。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为 151,904.75万

元，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60.42 亿元的 25.14%；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

总额为 7,158万元，占 2017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 60.42亿元的 1.18%。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等事项。 

六、董事会意见 

2018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为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述债权转让暨债

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

善公司现金流，降低风险集中度，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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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上述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事项提供担保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现金流。

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为该事项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与公司共同承

担风险，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提供担保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与本事项相关的协议/合同、董事会会议文件、被担保方工商信息

等资料。公司为其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事项提供了担保，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支持公

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与公司共同承担风险。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现金流状况。公

司为该事项提供担保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且尚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其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事项提供担保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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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债权转让暨

债务重组事项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4、《保证协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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